附件1：         大学城校区人才公寓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交表日期：          年    月    日

	所属校区
	1.五山校区

2.大学城校区
	是否已婚
	1.是

2.否
	是否已育
	1.是

2.否
	审核部门意见
（人事处）

	姓 名
	
	现职或待遇
	
	基本分
	
	

	出生年月
	  年  月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工龄分
	
	

	现工作单位
	
	来校工作时间
	 年 月
	校龄分
	
	

	联系电话
	
	提任现职时间
	 年 月
	任职分
	
	

	何时、何校读书并毕业
	本科、专科
	  年  月至   年  月
               大学
	学龄分
	
	

	
	硕士
	  年  月至   年  月

               大学
	
	
	

	
	博士
	  年  月至   年  月

               大学
	
	
	

	何时、何地从军服役
	
	
	
	

	聘任合同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总分
	
	

	家庭直系

成员
	姓 名
	关系
	工作单位
	职务
	审核部门意见
（房产管理部门）

	
	
	
	
	
	

	
	
	
	
	
	

	
	
	
	
	
	

	
	
	
	
	
	

	本人及家庭在广州市行政区内是否拥有自主产权住房？       （是/否）
	

	本人及家庭是否租住学校周转房？   （是，房号为              /否）
	

	本人及家庭是否享受过购买房改房、解困房或集资建房等购房优惠政策？      （是/否）
	

	本人及家庭在与学校签订的首个聘任合同中已选择放弃租住房而领取学校给予的购房款或购房补贴。                                 （是/否）
	

	本人保证以上填写资料真实准确，若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申请人：

日  期：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大学城校区人才公寓租配工作小组意见
	                              


填表说明：

1、 所属校区：指人事关系所属校区。 

2、 现职或待遇，请填写职称、职务或职级中分数最高者。

3、 日期时间填到年月日。

4、 工作单位填写学院或二级单位名称。

5、 提任现职日期是指职称、职务或职级的获聘日期。

6、 学龄分仅限于不含工龄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7、 家庭直系成员含本人配偶及子女。

8、 单位意见请填写：情况属实，同意申请。

9、 要求填写字迹清楚，内容真实、完整，并附上各类有关证件（见通知）的复印件，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相符，并盖单位公章。
10、 “聘任合同时间”限与学校签署聘用合同的人员填写，其它教职工不用填写。

11、 打分部分由工作小组填写。

